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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
 

青中法〔2021〕80 号 

 

为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，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，

最大限度释放破产审判的价值，规范破产审判流程，提升破产审

判质效，强化破产审判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及相关规定，结合青岛市破产审判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一条【审慎及例外适用原则】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时，应以单独判断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，适用单个破产程

序为基本原则，审慎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，尊重企业

法人人格的独立性。 

当关联企业满足本指引第五条之规定时，可例外适用关联企

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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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【实质合并审理的管辖】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案件，

由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，

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青岛市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之间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审理

案件的管辖权发生争议的，应当报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

辖。 

第三条【实质合并破产程序申请主体及审查】关联企业成员、

关联企业成员的债权人、关联企业成员的清算义务人、已经进入

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成员的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关联企

业进行合并破产的申请。 

申请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，申请人应提交证据证明关联企业

合并破产的必要性、正当性，未提交证据或提交证据显然不充分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实质合并申请。 

第四条【合并破产听证程序】人民法院收到实质合并申请后，

应当组织听证。 

人民法院应当于听证会召开五日前发布听证公告，并书面通

知合并破产申请人及与破产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当事人参

会。 

听证会应当由受理实质合并申请的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主持，

可以采用线上方式开展。 

第五条【实质合并审查的要件及相关因素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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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法人存在以下情形时，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关联企业实质

合并破产: 

(一)与其他关联企业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; 

(二)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; 

(三)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 

在审查实质合并申请过程中，除考虑上述要件外，还可以综

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的混同程度及其持续时间、各企业之间

的利益关系、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、增加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

素。 

第六条【按撤回申请处理的情形】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

加听证的，按撤回申请处理。 

第七条【审查期限】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

作出是否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。 

第八条【裁定实质合并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】相关利害

关系人对受理法院作出的实质合并审理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

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受理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 

第九条【实质合并案件管理人的指定】关联企业成员之一先

行进入破产程序的，该成员企业的管理人应当继续被指定为关联

企业合并破产程序的管理人，管理人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接受指定

或表示无力担当放弃指定的，人民法院可依法另行指定管理人。 



- 4 - 

 

关联企业中已有多家成员企业分别进入破产程序、已指定多

个管理人的，可以采取由原已被指定的各管理人为合并破产案件

的联合管理人,并由人民法院决定其负责人以及管理事务的分工

方案。 

第十条【实质合并审理的法律后果】人民法院裁定采用实质

合并方式审理破产案件的，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

消灭，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，由各成员的债

权人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顺序公平受偿。 

采用实质合并方式进行重整的，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制定统

一的债权分类、债权调整和债权受偿方案。 

适用实质合并规则进行破产清算的，破产程序终结后各关联

企业成员均应予以注销。 

适用实质合并规则进行和解或重整的，各关联企业原则上应

当合并为一个企业。根据和解协议或重整计划，确有需要保持个

别企业独立的，应当依照企业分立 的有关规则单独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【协调审理】多个关联企业成员均存在破产原因但

不符合实质合并条件的，人民法院可根据相关主体的申请对多个

破产程序进行协调审理，并可根据程序协调的需要，综合考虑破

产案件审理的效率、破产申请的先后顺序、成员负债规模大小、

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等因素，由共同的上级法院确定一家法院集

中管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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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审理不消灭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，不对关

联企业成员的财产进行合并，各关联企业成员的债权人仍以该企

业成员财产为限依法获得清偿。但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

联关系形成的债权，应当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顺序清偿，且该劣

后债权人不得就其他关联企业成员提供的特定财产优先受偿。 

第十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指引适用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及

青岛辖区各基层人民法院。 

第十三条【实施时间】 本指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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